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日 立法會 CB(2)2220/08-09(01)號文件 

討論文件 

立法會福利事務委員會  

兒童發展基金的進度報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簡介兒童發展基金(基金)的推行進度。  

背景  

2. 為減少跨代貧窮，政府接納前扶貧委員會的建議成立基金，試行以

新模式促進弱勢社群兒童的較長遠發展。當局已在二零零八年一月十四日

及二月十四日向本委員會簡介成立三億元基金的建議。其後，立法會財務

委員會在二零零八年四月二十五日通過成立基金的撥款。 

推行首批基金先導計劃  

3. 在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六間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營辦機構）在

全港推出首批七個先導計劃 1。每個先導計劃惠及最少 100 名兒童。營辦

計劃的非政府機構的名稱、其服務的分區／地區及參加計劃的兒童人數，

載於附件。 

招募參加計劃的兒童  

4.  凡年齡 10 至 16 歲的兒童，如其家庭正領取綜合社會保障援助

或學生資助辦事處各項學生資助計劃的全額資助，或其家庭收入不超過家

                                                 

1   以 下 七 個 分 區 ／ 地 區 各 有 一 個 先 導 計 劃  —  ( i )港 島 ； ( i i )九 龍 東 ； ( i i i )九 龍
西； ( i v )新界東； ( v )新界西； ( v i )天水圍；以及 ( v i i )東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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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住戶每月收入中位數的 75%，即合資格參加基金的先導計劃。由於 14

至 16 歲的兒童可能即將離開校園，他們有更逼切的需要去規劃自己的未

來，所以他們可以優先參加先導計劃（佔每個先導計劃不少於 70%的參加

者）。 

5. 六間營辦機構已於二零零九年三月底完成招募首批七個先導計劃參

加計劃的兒童的工作。這七個先導計劃共招募了 750 名兒童，其中兩個計

劃各有 120 名兒童參加，另一個計劃有 110 名兒童參加。在 750 名參加計

劃的兒童當中，年齡介乎 14 至 16 歲的佔 71%，而年齡介乎 10 至 13 歲的

則佔 29%。 

招募友師 

6. 每個參加計劃的兒童都已獲派一名屬義務性質的個人友師，為兒童

提供指導，協助他／她訂立和實踐具有特定發展目標的個人發展計劃。基

金鼓勵友師與兒童分享他們的人生經驗、協助兒童增廣見聞及擴展社交網

絡、培養正面的態度和正確的思想，以及加強個人抗逆能力和才能。  

7. 所有營辦機構都能夠為他們的先導計劃招募足夠數目的友師。六個

營辦機構合共招募了六百多位友師2。這些友師來自社會各階層，包括商界

人士、專業人士、經理或行政人員、銷售人員、大專學生及退休人士等。

逾一半的友師已取得學士或以上學歷，另有約 20%已完成非學位大專教

育。 

8. 為協助友師履行職責及發揮功能，營辦機構會為他們提供持續的培

訓。這些培訓旨在加強他們在兒童發展、家庭問題、識別／解決問題、溝

通及建立團隊等方面的知識和技能。  

                                                 

2 在 部 份 先 導 計 劃 中 ， 一 個 友 師 會 獲 編 派 跟 進 多 於 一 名 參 加 計 劃 的 兒 童 。  



 3

個人發展 

9. 基金的目標是通過具特定目標（兼具短期及長期目標）的個人發展

計劃，協助弱勢社羣兒童克服身處的不利環境。為達至這個目標，營辦機

構和友師會為參加計劃的兒童提供持續指導，協助他們訂立和實踐個人發

展計劃。營辦機構亦會為兒童提供培訓，包括認識自我、財務規劃、個人

發展計劃、職業規劃、社交網絡及溝通技巧等，協助他們培養更具前瞻性

發展的思維及累積非財政資產。這些資產對兒童的長遠發展，至為重要。  

10. 政府已為每名參加基金先導計劃的兒童預留 15,000 元，以提供相關

的培訓。由二零零九年四月至七月，營辦機構已經／將會提供合共 157 項

涵蓋不同範疇的培訓活動，並會在計劃的首兩年提供更多培訓活動。  

目標儲蓄 

11. 自 二 零 零 九 年 四 月 起 ， 參 加 計 劃 的 兒 童 已 展 開 為 期 兩 年 的 儲 蓄 計

劃。因應個別參加計劃的兒童及其家人的特別需要或情況，營辦機構可以

為這些特別的個案（共有八宗）設定較低的目標儲蓄額(即 200 元以下)。

營辦機構會在友師的協助下，監察參加計劃的 兒童的儲蓄情況。整體而

言，目標儲蓄計劃運作順暢，參加計劃的兒童亦能達到營辦機構與參加計

劃的兒童及其家人預定的儲蓄目標。  

12. 另外，營辦機構須尋求商業機構及個人捐助者合作，為參加計劃的

兒童所累積的目標儲蓄提供配對供款(配對供款比例最低為 1:1)。所有營辦

機構已成功為配對供款取得足夠的資金。政府亦會為每名完成兩年儲蓄計

劃的兒童提供特別財政獎勵 3,000 元。 

社會參與 

13. 基金的目的是募集私營界別及社會的資源，以促進推動弱勢社羣兒

童的較長遠發展。在這方面，政府及營辦機構共舉辦了逾 100 項的推廣活

動，向社會不同界別(包括商業機構、宗教團體、中小學、區內居民／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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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組織等)宣傳基金。政府及營辦機構除製作及分派宣傳物品外，亦舉

辦一連串的簡介會／發佈會及探訪，以招聘友師、籌集配對供款及爭取社

區上其他支援。此外，基金的專設網站 (www.cdf.gov.hk)亦已於二零零八

年七月啟用。 

14. 首批先導計劃獲得私營界別及社會各方面的熱烈支持，包括基金的

三個策略伙伴(即百仁基金、國際獅子總會中國港澳 303 區（獅子會）及兒

童發展配對基金 )，以及兩個支持機構(即新鴻基地產有限公司及財資市場

公會 )。此外，營辦機構亦獲得多間公司／機構支持，為配對供款提供資

金，及／或動員其會員／職員為個別先導計劃的兒童擔當友師。當中一些

支持基金的公司及機構更自發提供活動，以擴闊兒童的眼界，例如百仁基

金及獅子會計劃在今個夏季，為所有參加計劃的兒童安排逾 40 項企業探

訪，讓他們增廣見聞。這些企業包括不同專業及行業，例如銀行、酒店、

傳媒、公用事業、飲食業、製造業及物業管理等。部份探訪包括在內地珠

三角由港人擁有的生產企業單位，使參加計劃的兒童可以直接瞭解跨境商

業運作。  

監察及評估  

15. 我們已成立兒童發展基金督導委員會(督導委員會)，就計劃設計事宜

提供政策導向，並監督和監察基金的實施情況。督導委員會由勞工及福利

局常任秘書長擔任主席，並由社福、醫療、教育、商界、專業人士及青少

年等不同社會界別的非官守委員組成。營辦機構須向督導委員會定期提交

進度報告。 

16. 政府亦已委託香港理工大學（顧問）為基金進行顧問研究。該項研

究的主要目標是評估基金首批先導計劃的推行情況，從而向政府建議基金

的長遠發展模式，以促進香港兒童的發展。這項為期 3 年半的研究（包括

一項對參加計劃的兒童的追踪研究），已於二零零八年十二月展開，預計

於 2012 年完成。目前，顧問正草擬首份中期報告，其內容將涵蓋七個先

導計劃的推出與推行初期的情況，以及追踪研究的進度，預計在二零零九

年最後一季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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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政府會密切監察先導計劃的實施情況。我們會在參考首批先導計劃

的評估結果及實際推行經驗後，考慮基金第二批計劃的推出時間及基金的

長遠發展模式，以推動香港兒童發展。 

徵詢意見 

18. 請委員備悉本文件的內容。  

 

 

勞工及福利局 

二零零九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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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營辦基金首批先導計劃的非政府機構 

分區／地區  營辦計劃的非政府機構  
參加兒童 

人數  

港島 浸會愛羣社會服務處 100 

九龍東 基督教勵行會 100 

九龍西 工業福音團契 120 

新界東 東華三院  110 

新界西 香港青年協會 120 

天水圍 東華三院  100 

東涌 香港聖公會福利協會 100 

總數  750 

 


